
项目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平顶山监管分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

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一、禁止准入类

1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
确设立且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
止性规定

100001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确设立，且与市场准入相
关的禁止性规定（见附件）。

2
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和限制
的产品、技术、工艺、设备及
行为

100002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禁止投
资；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

禁止投资建设《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所列的汽车投
资禁止类事项。

3 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
各类开发活动

100003
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
制目录）、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或禁止限
制目录）所列有关事项。

4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
动

100004

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

营范围中不得使用“银行”“保险（保险公司、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保险集团公司、自保公司、相互保险组
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注：指从事公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金融控股”“金融集团”“财务公司”“
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金融”“金融租赁
”“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融资担保
”“典当”“征信”“交易中心”“交易所”等与金融
相关的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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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4
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
动

100004

★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
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小额贷款”“资产管理”“网贷”“网络借贷

”“P2P”“互联网保险”“支付”“外汇（汇兑、结售
汇、货币兑换）”“基金管理（注：指从事私募基金管
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创业投资行业准
入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6〕53号）有关规定执行）”等与金
融相关的字样。凡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选择使用上述字
样的企业（包括存量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将注册信息
及时告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予以持续关注，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外汇局

5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
活动

100005

《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中的有关禁止类措
施：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信息；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制造方法的信息；禁
止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
务中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公安部
国家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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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5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
活动

100005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
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从事或者接
受委托从事下列活动：（一）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
资；（二）直接或间接接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
（三）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
息；（四）自行或委托、授权第三方在互联网、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等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进行宣传或推

介融资项目；（五）发放贷款，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六）将融资项目的期限进行拆分；（七）自行
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募集资金，代销理财产品、券商资
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八）开展类
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
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九）除法律
法规和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允许外，与其他机构投资
、代理销售、经纪等业务进行任何形式的混合、捆绑、
代理；（十）虚构、夸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收益前
景，隐瞒融资项目的瑕疵及风险，以歧义性语言或其他

欺骗性手段等进行虚假片面宣传或促销等，捏造、散布
虚假信息或不完整信息损害他人商业信誉，误导出借人
或借款人；（十一）向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场外配资
、期货合约、结构化产品及其他衍生品等高风险的融资
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十二）从事股权众筹等业务；
（十三）法律法规、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禁止的其他
活动。

金融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网信办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得进
行网络交易。

市场监管总局

7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54
未获得许可，不得经营电信业
务、建设和使用电信网络或使
用通信资源

209002

境内单位租用境外卫星资源核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

设立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审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55 超过股比限制，非公有资本不
得投资新闻传媒领域特定业务

209003

非公有资本参股有线电视分配网建设和经营股比限制 广电总局

新闻媒体融资批准及控股权限制。转制为企业的出版社
、报刊社等，要坚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文化企业控股下的

国有多元。此类企业上市后，要坚持国有资本绝对控股

国家新闻出版署

56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电子认
证服务和涉密信息系统处理相
关业务

209004

电子认证服务许可；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密码局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资质认定 国家密码局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定 国家保密局

（十）金融业

57
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金融机
构

210001

金融控股公司许可 金融监管总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
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保险集团公司及保险控股公司设立、合并、分立、变更
、解散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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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57 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金融机
构

210001

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及变更重大事项许可 中国证监会

证券公司设立及变更许可 中国证监会

期货公司设立及变更许可 中国证监会

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
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

围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融资担保公司设立、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及跨省
设立分支机构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银行卡清算机构许可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非银行支付机构设立、变更、终止许可 中国人民银行

证券、期货、保险、信贷、黄金及名称中使用“交易所
”字样的交易场所设立审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独立
的期货结算机构设立审批；证券金融公司设立和解散审
批

中国证监会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
各省级人民政府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
工程验收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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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58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特定金
融业务

210002

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 中国人民银行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
用互助业务试点许可
（山东）
交易场所开展权益类或
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
大宗商品交易业务许可
（山东）
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民间
资本管理或民间融资登
记服务业务许可（山

东）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许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到

境外发行金融债券审批；保险公司次级定期债发行审
批；公司（企业）债券发行注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注册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审批 中国人民银行

承销金融债券、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机
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应符合相关条
件

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 中国人民银行

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 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从事股
权投资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开展存托业务资格核准 金融监管总局

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
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特定险种保险条款和保险
费率许可

金融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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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特定金
融业务

210002

保险公司拓宽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保险代理业务、保险经纪业务经营许可；出口信用保险
相关业务审批

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补充保险经办机构资格认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募基金服务机构、公募基金注册 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公募基金管理人资格核准 中国证监会

公司发行股票、存托凭证注册 中国证监会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核准 中国证监会

经营或者终止结售汇业务审批；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
终止结售汇业务以外的外汇业务审批

国家外汇局

跨境证券、衍生产品外汇业务核准 国家外汇局

境内机构（不含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债权核准 国家外汇局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购付汇核准 国家外汇局

经常项目收支企业核准及特定收支业务核准；经常项目
外汇存放境外核准

国家外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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